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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土地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但“发展主义”独尊经济

增长，却扭曲了人与土地的关系，两岸法律及政策虽有所差异，却

也都出现滥权征地的争议。本文由发展社会学视角出发，反思当代

中国的重要议题——土地开发及居住正义如何平衡？本研究以广东

乌坎及台湾大埔为个案，进行比较制度分析。我们指出，强化程序

合理性及透明度是解决及避免土地征收争议的关键所在，如何在制

度设计上，适度纳入人地关系及多元价值观点，进而落实“土地正

义”，是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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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

土地一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然而以经济增长

为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① 盛

行，使得近三十年来海峡两岸土地发展陷入手段与目标倒置的“发

展迷思”② ，借“发展”之名，以“合法”却未必合理的方式开发

土地，不仅伤害公理正义及生活环境，更制造诸多社会矛盾。③ 在

城镇，空房处处林立，但建案仍拔地而起的现象时有所见；在农

村，侵占土地及拆迁赔偿问题成为不和谐的主要根源。其中，“广

东乌坎事件”延烧多年，令人正视土地征收程序漏洞使得村民生

活、环境生态遭到破坏的问题；“台湾大埔事件”更是引起检讨土

地征收、地方治理制度的声浪。两岸土地征收事件虽引发许多关

注，但多集中在法律及司法层面，④ 综合性的理论分析并不多见。

①  许宝强：《前言 -发展、知识、权力》，许宝强、汪晖编：《发展的迷
思》，香港：牛津大学，1999年，第 1页。

②  何明修：《谁的家园、哪一种愿景？—发展主义阴影下的社区运动》，
《台湾民主季刊》，2010年第 1期，第 1-30页。

③  黄国富、张溦紟：《导论—翻转被遮蔽的“发展”迷思》，《发展的怪兽—
经济成长幻梦下的反思与反抗》，吉隆坡：众意媒体，2015年，第 1页。

④  张埕：《土地征收基本问题研究》，北京：知识产权，2013年；刘守英：
《直面中国土地问题》，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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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在文献基础上，结合实地观察及制

度分析，选取因征地产生社会抗争、引起国际瞩目的广东乌坎与台

湾大埔事件进行比较研究。我们由“土地正义”（land justice）①

思维，审视两岸土地征用及其所涉及之发展议题，探讨台湾大埔事

件、广东乌坎事件的问题症结及相互借鉴。

二、“发展主义”下的两岸土地征收

海峡两岸土地征收都以“因公征收”为前提，但实际情况却是

经济挂帅，先“发展”了再说，并衍生种种矛盾纠结。中国大陆将

“公共利益”从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狭义概念扩大到所有的经济

建设，赋予国家以“公共利益”为名，征收任何土地用于任何建设

的权力；而“公有”概念深入人心，农民在土地被征收时只能服

从，所有权模糊的集体土地更成为灰色地带。在台湾，威权体制时

期，民众“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消极服从；但“私有”制使得农民

珍视土地、重视长远利用，民主化以来，土地维权意识更全面抬

头。徐世荣指出：“全台湾各地的征收案件……通通都是以‘公共

利益之名’进行，却不见任何公共利益，只有不公不义。你们今天

站出来……捍卫的绝对不是自己的财产权、生命权、工作权，你们

捍卫的，是全台湾社会所有人的温饱、更是台湾社会未来可长久的

真正未来！”②

土地争议事件让人反思制度及滥权之弊，“台湾大埔事件”，

我们看到地方政府以开发科技园区促进地方繁荣为借口，强拆民宅

及损毁农田。“广东乌坎事件”反映了中国大陆存在的“差序政府

信任”问题，即认为：中央政府是“善”的，是人民的保护者，而

①  “土地正义”乃指“土地作为不可再制的资源，是耕种所在、土地生活的
地方，是人们在此交会、生活的社会关系总合，也是人们在此移动，在此
落户，在此经验，在此形成乡民意识的连结之所，所以土地的使用必须符
合长远的公共利益，这要求政府与人民权力对等的决策程序。”见蔡培
慧：《土地正义的理由》，《生态台湾》，2011年第 33期，第 10-13页。

②  胡慕情：《粘土：湾宝，一段人与土地的简史》，新北：卫城，2015年，
第 251页。另见徐世荣：《土地正义：从土地改革到土地征收，一段被掩
盖、一再上演的历史》，台北：远足文化，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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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却是“恶”的化身。① 在台湾，征收被认为是最后的、不

得已的手段，即便是合法推动公益目的的政府行为亦必须反复考

量。在中国大陆，人民维权与政府维稳的如何折冲，则决定了“土

地正义”实践的深浅。

我们应正视土地所蕴含的记忆和社会价值。人们创造历史和文

明，正是在土地之上。在土地上扩展亲属关系、形成礼治秩序，当

中含有人们的记忆。② 土地被征收挪用，人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居住

地，还有生活的记忆；割裂了人与土地的情感，传统文化及民俗习

惯也有遗失的危险。③ “原有的环境一旦被打破 , 往往使其感到无

所适从，对新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未来的人际关系网的重建心

存疑虑，对前途缺乏信心和勇气”。④ 而心理承受能力急剧下降，

最容易发生群体事件，危及社会稳定。人权与环境是互为因果的互

生关系，土地的掠夺与环境的破坏将导致人权的侵害，也进一步致

使环境的损害与恶化。⑤ 就此言之，土地保护是环境正义与人权的

基础，发展经济不应牺牲自然生态、舍弃人与土地的互动。

人们对土地利用的选择，除了法律保障，更应该通过制度设

计，赋予个人追求、实现其选择的能力。也就是都可享土地及环境

资源，免于危害健康生活的恶劣环境，对自己生活周边的变化和未

来发展有话语权、决定权。即使是为了让大多数人享有较大的利

益，也不能因此正当化少数人基本权利的牺牲。⑥

①  林佳桦：《还我土地正义：从乌坎事件观察农民维权运动》，《当代中国
研究通讯》，2013年第 19期，第 31-33页。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人民，2011(1947)年，第 1-3页。
③  徐伟、赵素梅：《“民俗”在土地整治中的保护与继承》，《中国土
地》，2013年第 7期，第 62页。

④  陈绍军、施国庆：《中国非自愿移民的贫困分析》，《甘肃社会科学》
2003年第 3期，第 115-116页。

⑤  纪骏杰：《环境时代的新社会福利课题：环境人权的理念与实践》，《国
家政策季刊》，2003年第 2卷第 4期，第 206页。

⑥  纪骏杰：《环境正义：环境社会学的规范性关怀》，《环境价值观与环境
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台南：成功大学台湾文化研究中心，
1997年，第 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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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岸土地征收制度沿革

孙中山思想可视为当代“土地正义”的先声。“耕者有其田”

主张在“量”方面集约利用耕地、控制建地，确保粮食安全和农村

稳定，在“质”方面加大国家对农业投入，提高土地质量和科技水

平，增加农民收入。“平均地权”则主张通过征地补偿制度和涨价

归公制度来抑制投机炒作。毛泽东推行“合作”、“集约”管理农

村土地的做法，为新中国土地制度的形成提供基础。① 蒋经国 1941
年在赣南进行的土地改革，以人口分配土地，减税扶持自耕农、建

设灌溉设施，赣南经验让他在台湾帮助蒋介石实现耕者有其田的 
理想。②

中国在 1949 年以前便确立了土地征收“基于公共利益”的前

提，并提出具体征收程序、补偿标准等；台湾日治时期的土地征

收沿用清朝捐献、收购之“旧惯”为主，征收为辅的整治征收政 
策。③ 1949 年以后，两岸政治分断，土地征收制度出现不同发展，

分述如下：

（一）二战后中国大陆土地征收制度发展

集体经营时期（1949 年 -1982 年）：土地由私有转为集体经

营，土地征收正式纳入宪法，应特殊情况需要，征收采用协商 
补偿。

现代化时期（1982 年 -2007 年）：应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社会

需要，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集体土地不外流，集体土地

集体流转；采用登记公告保护民权，占补平衡保护耕地，但前期采

用上有封顶下有封底的“鸟笼式”补偿，后因弊端改为按法定标准

补偿。

深化改革时期（2007 年至今）：土地征收进入审慎开发阶

段，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农地入市；征收农村集体

①  戴迎华：《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土地思想》，《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5卷第 4期，第 13-15页。

②  《你所不知道的蒋经国“赣南新政”》，腾讯历史网，http://view.news.
qq.com/zt2012/gnxz/index.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③  张乃文：《日本时代台湾的土地征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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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按同价同地原则给予补偿；土地改革走向市场化，吸引社会

资本投资现代农业，提高土地经营效益。

（二）二战后台湾土地征收制度发展

土地改革时期（1949 年 -1977 年）：土地征收补偿由按市价补

偿转为以公告价格补偿，而后又转变为表面全额补偿的土地债券补

偿；地方政府将区段征收视为取得土地发展工业区的主要方式。

市场化过渡时期（1977 年 -1998 年）：蒋经国推行第二次土

地改革，允许农地进行非农流转；征收补偿加入“抵价地补偿” 
形式。

都市更新时期（1998 年至今）：《都市更新条例》允许地方

政府重新规划土地后，标售抵费地以补偿土地开发费用；征地项目

从原来的项目让售、预标售方式转变为公私合伙。

总体而言，台湾法规、政策革新起步较早，机制健全，但中国

大陆近年改革幅度较大，日趋完善（参见图一）。

图一 两岸土地征收制度沿革

台湾土地征收最早的依据是《土地法》，相关法律包括《平均

地权条》、《国民住宅条例》、《加工出口区设置管理条例》等，

但时常出现相互抵触的情况；2000 年制订《土地征收条例》统一

资料来源：本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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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并于 2012 年再次修订，原“项目让售、预标售”征地方式

转变为“公私合伙”开发，土地征收在扩大经济发展的主张下走向

市场化。中国大陆早年并没有专门的土地征收法令，概以《宪法》

相关内容施行，征收以协商补偿方式进行；在集体所有主张影响

下，1982 年颁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实行土地所有权和

使用权两权分离、规定补偿范围；1986 年颁布的《土地管理法》

（2004 年修订）是最早的专门法，以土地用途为审核核心审批征

地，强调耕地保护，实行“两公告一登记”保护农民知情权；加之

2001 年颁布的《国土资源部第十号令征收土地公告办法》、《关

于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之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等，成为现行作业施行的主要规范；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大陆推

进土地改革 , 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让农地入市流通。①

四、广东乌坎事件的制度分析

“乌坎村事件”是一宗在 2011 年广东省汕尾市陆丰乌坎村村

委会成员私下变卖集体土地问题引起的群体事件，被视为是中国大

陆近年最具标志性土地事件。

从 2009 年开始，乌坎村民就因为“违法选举”、“非法卖

地”、“账目问题”等原因多次上访，但不得其果。直至 2011 年

9 月 21 日，乌坎村村民聚集在陆丰市政府大楼与派出所打砸示

威，“乌坎事件”爆发，由集会、游行演变至警民对峙，而后村民

自发组成“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取代村委会与政府对谈。

12 月 9 日，村民薛锦波等五人被刑事拘留，薛锦波在被关押三天

后在狱中意外死亡使得事态升级，警方的镇压和村民自守严备的紧

张局面持续了三个月。12 月 20 日，事件和平发展的转机出现，政

府官员先派代表进村内与村民代表临时理事会谈判，同时由中共

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牵头成立专门工作组，以求平息事件。2012
年 2 月 1 日，乌坎村举行推选村民委会大会；2 月 16 日，汕尾市

官方正式把薛锦波遗体交还并发放 90 万人民币抚恤和殓葬费，事

后工作组将初步认定的被转卖的 9000 多亩土地中 3396 亩归还给

①  王坤、李志强：《新中国土地征收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2009年，第 70-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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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村。2013 年 1 月 15 日，广东省纪委公布汕尾市市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陈增新被双开，至此乌坎事件似乎有一个“不错”的结

局，媒体和舆论关注逐渐淡化。然而，2014 年，乌坎事件“领袖

人物”庄烈宏携妻赴美寻政治庇护，组织乌坎村抗议活动的人士，

纷纷在新一届村委选举前以受贿的名目被捕，显示暗潮涌动；2016
年，朱明国因贪污到庭受审，乌坎村委会主任林祖銮也被捕并在电

视上公开认罪，乌坎再次成为媒体焦点，这反映了 5 年过去，与基

层治理制度紧密关连的土地征收问题形同无解。① 同年 5 月笔者到

乌坎调研时，了解到 2012 年归还的土地并未还到原村民手中，村

民不能使用土地，导致大面积土地闲置荒废（相片一），原规划在

乌坎建设的碧桂园房产项目因政府重新划地，现迁于邻村并正在建

设中（相片二）。

（一）制度层面

人民代表原是为了确保依法治理、程序民主与手段正当的制度

设计，② 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理应反映当地民众利益。然而，本

应成为第一道防线的乌坎村委会（相片三、相片四）却利用“代

表”身份和权力签字转售集体土地，成为维护集体利益的最大漏

洞 , 也是土地征收程序、公共资源监管的误区。在事件爆发后，事

态不断升级影响，考虑到政府考核机制中“信访工作一票否决”制

和舆论压力，县级政府、市级政府对乌坎村民让步，多次与村民自

组的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谈判。省、市级政府则扮演着“协

调者”的角色，省级领导牵头组成工作小组介入到博弈过程，协调

利益差异，以期“多赢”，尽快平息事件。③

在征地用地程序上，乌坎地方政府未能按照法律规定的进行。

征地事前申请和立项申请阶段缺乏民众参与；听证会只能部分保障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又常常流于形式；反映出大陆征地监督

未能真正及于补偿款使用监督，然而，即使集体土地日常监管和征

①  李永峰：《乌坎模式瓦解折射广东基层悲剧》，《亚洲周刊》，2016年第
26期，第 18-19页。

②  张千帆：《“公正补偿”与征收权的宪法限制》，《法学研究》，2005年
第 2期，第 30-36页。

③  汪晖、陶然：《中国土地制度改革：难点、突破与政策组合》，北京：商
务印书馆，2013年，第 7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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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一	 原被征土地大面积闲置，村民无法使用

相片二	 迁至邻村建设中的碧桂园房产项目

资料来源：本研究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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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三	 乌坎村委会旧址

相片四	 新乌坎居委会设于乌坎文化公园

资料来源：本研究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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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用地遭受质疑、村民多次上访后，也没有给出回应和答复，这是

程序上的不正义，侵犯了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总体而言监督机

制设计并不完善，程序也缺少广泛参与。

（二）组织层面

中国大陆特有的基层组织——“村两委”为组织层面的主要行

为者。村两委指的是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掌握村集体的

组织管理权。《中国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明确

规定村委会有“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

地和其他财产，教育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

境”的职责，且必须“尊重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

的自主权，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充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

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

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还有“向村民会议或者村民

代表会议报告工作并接受评议，执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

决议、议定”的义务。

本应反映农户需求、维护农户权益的乌坎村委会，在事件中非

但未能履行职责，反而成为乌坎事件爆发的罪魁祸首。原村干部的

自我膨胀和获利冲动，在当地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农村集体所有

土地使用权转售给土地开发商，卖地款项达七亿多元人民币，而补

助款寥寥无几，其余全部被私吞。

从村民自组“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到乌坎事件后村民

重新选举村委会，反映出村委会在职责与权力使用存在问题：本应

代表村民利益的官员，受利益驱使操纵权力，使得群众“不知也不

能作为”。在乌坎事件爆发前，在未按规定程序运作、村民参与意

识淡薄、贿选现象、宗族意识等因素影响下，乌坎村原村委干部

连任 41 年之久。在重新选举村委会后，乌坎村的日常执行机构是

村委、党委，而决策机构是村民代表大会，在 2012 年成立村监督

委员会弥补监管不足问题，并由上级镇政府做第二层监察。① 据报

导，缺乏村级管理经验的新村委急功近利、又因宗族矛盾等因素，

①  《独家：乌坎自治一周年观察》，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
fangtan/special/linzu/shouji/detail_2013_02/27/22556407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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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行政效率不彰”的质疑。① 2014 年乌坎新村委贿选风波又

起，一系列围绕着“村委会”的问题再次出现。

（三）个人层面

乌坎村民处于直接维权的一方，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发现

实质财产侵害发生、补偿得不到满足之后，农民的财产意识明显上

升，先后多次上访反应诉求，当村委会“村民自治”功能失效时，

组成“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形成在地人的自治组织，表达

出追回耕地的强烈诉求。在产权意识觉醒后，除关注土地问题外，

村民还关心财务审计问题、村委会选举问题、扶贫助学与丰田畜产

有限公司污染等问题，关心自己生存生活的政策、自然环境。村民

吴先生思考着村子的长远未来：

“耕地没了，我们靠什么所养，我们村民都需要生有所

养，老有所倚。你政府把我们的耕地全部卖掉了，假如

我老了，我们要靠什么过生活？现在刚出生的和年轻的

人又靠什么来养活？②

在所有权的问题上，中国大陆法律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是

农民集体 , 但并没有明确规定农民集体的组织形式 , 造成了农村集

体土地所有权产权不明确的问题。此外，村民对自己关于集体土地

应享有的权利不清楚，集体土地所有权被“内部人”所控制，导致

在土地征用时、在征地利益博弈过程中，农民集体和个人始终处于

被动、弱势地位，对所有权等相关利益，缺乏必要的知情权、参与

权、选择权。

经历过激烈冲突对峙的村民，也许身心疲惫，在 2012 年 2 月

薛锦波遗体归还、家属获 90 万元赔偿后，不再提到查明真相、追

究责任等问题；在重新选村委会、土地陆续被回归，村民并未对长

远发展、利用村集体土地进行规划；面对新村委收回土地的时间太

久、效率低问题，乌坎村民李叔说，乌坎人其实容易满足，但他们

①  《乌坎：民主道路必然崎岖》，纽约时报中文网，http://www.bbc.com/
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1/12/111221_wukan_wed.shtml。

②  《乌坎村纪事：乌坎村民访谈录》，独立媒体，http://dyczdy.blogchina.
com/12364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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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到美好蓝图，所以想要眼前利益，希望土地能尽快抓在自己的

手里。

综上所述，乌坎事件的发展，可以归纳为（图二）的分析：

图二　广东乌坎事件的多层次制度分析

资料来源：本研究绘制

五、台湾大埔事件的制度分析

大埔事件是台湾苗栗县竹南镇大埔里居民反对政府区段征收与

强制拆迁房屋的抗争事件。事件起源于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规

划 157.09 公顷用地作为第四期竹南基地，该计划于 2001 年 5 月 18
日完成细部计划，由苗栗县政府以区段征收方式进行征收。2010
年 6 月 9 日，苗栗县政府尚未经农户同意，为完成征收用挖土机铲

平即将收成的稻田引发争议，经媒体报导，引发公民团体的抗争与

全国性声援。事后内政部和苗栗县政府依照行政院院长吴敦义指

示，和自救会达成共识，划定专区农地给自救会。2013 年则因都

市计划变更，发生计划道路上建筑拆除事件。4 户被拆迁户控告内

政部区段征收违法，2014 年 1 月 3 日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更一审宣

判，判决张药房、朱树、黄福记及柯成福 4 拆迁户胜诉。2014 年

1 月 28 日，内政部决定不上诉。2016 年 4 月 22 日，台湾行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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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更二审判决，驳回大埔 4 户拆迁居民提出请求返还土地并回复

原状之诉，原地重建遥遥无期。

在整个事件里，苗栗县府以园区饱和及科技公司投资为由，扩

大科技园区土地面积。苗栗县长刘政鸿以高压手法，透过各种手段

压低征地补偿，以整片出让获得较高的商住用地，并借开发科技园

区招商引资。

（一）制度层面

公益性和必要性是大埔事件的争议点。被强征 4 户的宅建远离

原竹科竹南园区及园区扩充部分，被强拆令人不解。大埔 4 户得到

行政院院长承诺和行政院决策“原屋保留”后，苗栗县竟以存在道

路安全隐患为由进行车辆转弯实验后推翻上级决定，决定继续征

收、拆迁 4 户。大埔村民彭女士向笔者表示，这是因为：“整片土

地征收下来能高价转让给建商（相片五）。”征地的必要性以“不

得已而为之”为前提，应该是各种解决方法行不通后的“最后手

段”，大埔事件本可通过建商与户主协商议价进入收购程序的土

地，苗栗县政府却通过强制征收获得，这就有违征收“必要性”，

是县府以征收为手段，侵害个人财产、致使户主家破人亡的滥权 
行为。

相片五

彭女士在张药房	

原址讲述案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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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7 月 12 日群创与奇美电合并，不再需要竹科竹南基地

土地，更突显大埔征地案件之无必要及适当性。原科技园区的厂

房闲置率高达 42%，在此情况下进行的 28 公顷科技园区扩建征地

案，却有一个包含 61.67 公顷住宅区的周边建设案，且当地住宅区

空屋率为 16.2%。2015 年在大埔，笔者亲眼看到大量空置的房屋，

但建地还在忙碌动工的景象，虽然工程夜以继日的进行，但苗栗县

长承诺的繁荣始终没有出现。

大埔征地案在未实际进行听证会的情况下完成征收程序，在公

告阶段，苗栗县府仅以张贴征地公告告知户主，使得公听会和说明

会成为“过场”，在村民提出异议时，征收未进入“异议复核”程

序，仍将执行区段征收工程。在征地补偿程序上，贱价低估土地，

甚至用墓地、不适合耕种的土地抵换农地，此为补偿不合理；2010
年苗栗县府更利用区段征收之“便利”将私有土地改为县所有，剥

夺户主物产所有权，随后损毁农地和灌溉设施，在 2013 年又不顾

上级原屋保留承诺，趁村民北上陈情的“天赐良机”强拆 4 户，实

乃征地执行阶段的不正义。

（二）组织层次

土地征收审议委员会是台湾大埔事件中关键的组织，它承担征

收审议工作又肩负监督职责。按照台湾《土地征收条例》第 15 条

规定：中央主管机关为审议征收案件，应遴选（派）专家学者、民

间团体及相关机关代表，以合议制的方式办理征地案件。其中专家

学者应由地政、环境影响评估、都市计划、城乡规划等专业领域学

者组成，其中专家学者及民间团体代表不得少于二分之一。

然而，从 2012 年 11 月台湾最高行政法院判决来看，土地征收

审议委员会第 210 次会议初审意见表及会议纪录之缺失包括：未落

实征收案件之具体情形；未能核实审议需用土地人于申请征收前已

否确实践行协议价购之程序；未能确定该土地征收案件之征收范围

是否为其事业所必、是否是损失最少的方案；未能确认为兴办事业

所造成之损害与欲达成目的之利益有无显失均衡，由此言之，大埔

征地案件审议程序难谓适法。值得注意的是，台湾虽在第三方审

议、监督机制加入民间意见和学界专业见解，在形式上更为健全，

但面对大埔案中行政机构的滥权仍不能起到实务上制衡防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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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层次

大埔 4 户及其他 20 户，处于直接维权的一方，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自发组成“大埔自救会”连同其他自救会及“农村土地阵

线”一起多次北上陈情，通过法律手段与苗栗县政府进行拉锯。受

土地私有制及民主、法律意识影响，台湾民众对利益、个人财产有

强烈的保护意识，土地强征发生后，大埔户主自发组成自救会连同

第三方支援力量以示威、上诉、举办音乐会等方式，坚持不懈地维

护家园，要求苗栗县长道歉并实行原地重建，自救会成员共同探讨

家园重建和未来发展。当居住多年的房屋遭到强拆倒塌，大埔户主

的生活破碎；当即将收割的农地被怪手损毁，台湾农地价值被否

定；当发展被数字牵动，土地正义受遮蔽。大埔事件过后，台湾社

会激起维护土地、反都更的热潮，人们意识到“土地正义”的重 
要性。

综上所述，大埔事件的发展，可以归纳为（图三）的分析：

图三　台湾大埔事件的多层次制度分析

资料来源：本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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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乌坎与大埔事件的比较

土地征收不仅仅是“卖地盖房子”，而是一个跨部门、跨领域

的过程，既要考量发展经济，又要有对土地意涵、环境人权、后续

发展等方面进行考虑。基于前述个案讨论，本文对于乌坎及大埔事

件进行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的比较。

（一）政治层面

在两个征地案件中，地方官员都利用职权及征收程序，将民众

参与排挤在外。乌坎村民抗争维权得到耕地追回和重选村委会的结

果，乌坎建立村监督委员会，使其与村两委形成三方约束、合作的

关系，加强外部监督力。大埔案件使得台湾内政部决议：都市计划

若拟定以区段征收开发案件、特定兴办事业计划以及 30 公顷以上

大面积征收案，将于内政部征地审议委员会内另组成专案小组进行

审查，以专案小组审慎土地案件、加大监督力度，多向衡量征地案

件的效益，平衡各方利益。

在抗争事件的处理上两者存在明显差异：乌坎事件同时包含了

压制与民主解决的方式，前期地方行政为掩盖其不法行为，对外宣

称乌坎事件系村民与国外不良势力勾结，而以警力镇压抗议村民。

在广东省政府直接介入成立专项工作组后，乌坎事件的解决转变到

对话、协商的方向，一度成为土地征收争议及群体事件处理典范，

但后续风波不断，至今仍陷于僵局。台湾苗栗政府始则宣扬发展

科技园区能带来地方繁荣，多数住户已同意仅 4 户抗争有违较大利

益，而后又宣称 4 户有违交通安全必须进行拆除。行政院介入事件

给出“原屋保留”的承诺也被地方打破，以强拆强挖的暴力手段强

征，引发更严重的民意反弹及政治效应，最后因法院判决出炉使事

件告一段落。

两案中，上级政府都扮演“介入协调”的角色，而不同的应对

方式，所体现的社会效果不言而喻。正如《人民时评》评价乌坎事

件所说：“群众固然不能‘有诉求就过激，一过激就违法’, 再合

理的诉求也要在法律框架下解决，基层政府也不能把本属正常的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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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表达，用‘堵’和‘压’使之演变成过激对抗”。①

（二）经济层面

从事件爆发的原因来看，两案都导源于少数官员或商业集团

的经济利益所造成。乌坎事件的利益纠纷集中在征地流程的后阶

段——征收补偿款项，也就是村委联合用地单位进行转售土地，为

的是私吞补偿款项，以此谋求私人利益，是寻租贪污行为；而大埔

事件的征地实为卖地财政，以地谋政绩、财税收入，其中还参杂这

政商勾结及地方势力假公权力敛财。

从征地用途来比较，乌坎村土地将被利用来建设碧桂园房产，

但事实上，乌坎村内建有乌坎假日酒店配有村民可经营的商业街，

但商业街未发展起来，生意看来并不景气（相片六），而陆丰政府

却计划在乌坎进行大规模房产建设，此一不合理的规划实为利益驱

动，在乌坎议题敏感化后，相关建案则向邻近村落转移。而大埔土

地则被用于扩建科技园区，本研究调查后认为，厂房空置率较高的

新竹科技园区并无扩建必要（相片七），官员配合建商炒高地价、

楼价以牟利，才是背后不能说的理由。乌坎村虽收回部分土地，

但 4 年来土地大面积闲置，村民未拿到原本属于自己的田地，且不

能使用闲置的土地。大埔的农地在被征收后，村民仍可在抵价地上 
耕种。

①  《“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
GB/16677909.html。

相片六	 空荡无人的乌坎假日酒店配套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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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七	 周边建案多于厂房，空旷的竹科竹南基地

（三）社会层面

人们维护利益、家园、人地关系意识的觉醒，从而跳出设定好

的形式民主，看清权力运作，改变无知、盲从所造成的劣势，才能

推动规章制度的改变。对比广东乌坎事件与台湾大埔事件中村民身

后的支持者，可以看出台湾争取土地正义的民间力量更强大，土地

维护的行为更有组织性。由于在大埔征地案之前，台湾已有类似征

地案件发生，大埔村民得以借鉴如何应对土地征收纠纷，行动更为

成熟。而经历过土地纠纷的农地自救会、支持土地正义的学者和学

生、社会人士在第一时间给予帮助，举办系列活动甚至在法院判决

前到场支持，少了这些力量结果或许不同。台湾经验表明，更多民

间力量参与有助于可持续发展、保育自然和社区生活空间营建，为

发展土地正义带来生机。

乌坎事件和大埔事件中还有一类正义传声筒者——媒体。同为

得到各大国际媒体报道的两个案件，在媒体介入后得到社会各界广

泛关注，舆论的聚焦为案件解决带来更多的可能。仔细比较之后可

发现，媒体在事件中重要性程度不同，影响有别。在乌坎事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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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国大陆报道较少，村民的采访及事件后续发展多由境外媒

体、国际媒体为之；与之不同的是，网络社交媒体在大埔事件中起

到较大的宣传作用，它掀起一波波舆论热潮，推动更多社会人士参

与，提升民众维护土地正义的意识。但不论是哪种形式，都体现出

媒体发挥出的重要力量，平心而论，这股力量在解决群体性事件中

不可或缺。第三方力量的参与并不断壮大，能对行政机关提出的征

地案件起到监督、问责作用，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于：它可以补助

农民缺乏的、被剥夺的力量，为其脑，为其眼，为其口，扭转官民

资讯不对称的局面。

（四）总结与讨论

总结上述观察，强化程序合理性及透明度是解决及避免土地征

收争议的关键所在。要落实“土地正义”，制度设计上必须适度纳

入人地关系及多元价值观点，而本文对于乌坎及大埔事件的比较分

析的主要发现，可以归整为表一。除此之外，本文也想进一步探讨

若干制度设计及实践的议题。

首先，两岸有必要在公共政策决策机制中，纳入对经济生产、

资源利用和空间价值考虑，保护土地多元价值。① 台湾政府鼓励青

年通过自主经营土地或加入、创办社会企业的方式“进乡”；鼓励

农民进行多样作物、轮番种植保持土地的肥力；发展生态农业为农

民添加收入的作法值得借鉴。要言之，发展土地正义，需要的不只

是形式上的公平和流程的完整化，而是从制度的高度兼顾各种发展

需求，达到“动态平衡”。

其次，两岸现行土地征收制度仍偏向行政管理，且征地补偿、

建设款项也给寻租提供诱因。这就需要加强人民民主监督，重视网

络舆情监督作用。② 中国大陆缺乏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和监督，台湾

缺少固定的基层民意反映组织，两岸地方政府形象也都在征地过程

中与居民产生摩擦受损。填补这些缺陷，大陆需要发挥既有组织监

督协调、推进反腐，③ 强化其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义务与职责 , 防

①  徐世荣讲述、郑齐德整理：《浮滥征收与土地正义》，引用来源 www.tai 
wanwatch.org.tw/magazine/v13n4/4-13.pdf。

②  张国献：《乡村协商民主的地方实践——广东乌坎“村委卖地”议题的政
策倡议》，《中国农村观察》，2014第 1期，第 11页。

③  潘则福：《重访乌坎——乌坎困局》，《廉政了望》，2013年第 6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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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乌坎事件与大埔事件比较

乌坎事件 大埔事件

制度

背景

土地制度 公有、集体所有 私有制
征地制度 土地征收 区段征收

征地

程序

申请环节 无听证，直接咨询、申
请

先听证、协商议价，后
申请

审议、	

监督环节
行政机关评定、审批，
并与村委会监督补偿款
项使用

由专家学者、民间团
体、相关机关代表组
成的征地审议委员会评
定，全程监督

执行环节 听证告知补偿款项，但
流于形式

各阶段都有公示、听
证，有异议则复核

政治

运作

处理方式 传统的压制模式与民主
解决并存

强拆、法律诉讼

高层政府

态度
主动，由上而下介入解
决

被动，政令不能下行

权力

运作

组织运作 围绕村委会 围绕征地审议委员会
抗争方式 上访、示威抗争 抗议、法律上诉

主权意识 薄弱 强烈
社会反应 较平淡 热烈
社会

力量

第三方

介入
少数学者及境外媒体报
导

社会团体、各征地自救
会、学者和学生、农村
土地阵线

媒体 境外媒体宣传比重大 境内外媒体、网络社交
平台

资料来源：本研究绘制

止流血事件再次发生，① 台湾也可从中国大陆基层组织发展中吸取

经验教训，也就是行政部门多尝试构建平等的协商环境、健全诉求

机制，改善基层政府与村民之间的信任危机、减少政府和村民的摩

擦，减轻乡村治理难度。必须指出的是，土地正义强调人地关系，

36-38页。
①  殷慧乔、段锟：《土地征收 :村民委员会的职责何在？——对广东“乌坎
事件”的理性思考》，《经营管理者》，2014年第 16期，第 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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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绝不是保护有“拆迁致富”心态的“钉子户”利用媒体渲染和社

会同情，索取巨额补偿款项。因此，居民对于土地的诉求也要符合

社会合理的价值标准。

第三，提升农民个人意识及社区主体性。若权力拥有者通过宣

传掩护或隐瞒使得村庄利益受损，那么村民就需要学习相关法律规

定，知法用法。积极参加村委会代表的选举，珍惜善待选票，争取

能够进入权力运作的制度中，保护自决权。① 这也就引申出健全民

意表达管道的必要，即在更高的政府机关和基层民众中建立直接沟

通桥梁促进官民互动。居民需要在计划的初期就参与进入，而整个

规划过程需要透明化。② 正如乌坎民众善用媒体作为民意上传的通

道，揭发社会不公现象。相应的，台湾农民也要辨清“外来和尚会

念经”的专业迷思，避免一味听从外来社运人士意见，将自我排除

在决策之外；同时还要正确把握公共利益，加强对周边环境乃至整

个人类生存环境的责任感。

七、结论

经过对土地制度沿革及个案比较分析可知，乌坎与大埔事件不

只是少数人维权的行为，也关乎整个社会的明天。若制度不健全，

谁都可能成为家园被毁的“少数人”。“土地正义”不仅关注现

在，还关注将来；不仅重视单向经济物质利益，还重视多元多向价

值；不仅关心“多数的赞同”，还关怀“少数的反对”；不仅讨论

个案的解决方法，还要从制度去减少、杜绝问题的出现。最后，土

地正义有赖于民众意识的觉醒和素质的提高，从而顺应新形势，兼

顾社会公平地推动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

①  骆正言：《从乌坎事件看村民自决权的保护》，《特区经济》，2012年第
10期，第 229-231页。

②  陈允中：《土地正义与规划民主化：香港的经验》，《发展的怪兽—经济
成长幻梦下的反思与反抗》，吉隆坡：众意媒体，2015年，第 155页。



“土地正义”视域下的广东乌坎及 
台湾大埔事件制度分析

陈琮渊　钟静文  79

参考文献

1. 《独家：乌坎自治一周年观察》，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
exclusive/fangtan/special/linzu/shouji/detail_2013_02/27/22556407_0.shtml

2. 《你所不知道的蒋经国“赣南新政”》，腾讯历史网，http://view.
news.qq.com/zt2012/gnxz/index.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3. 《“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
cn/GB/16677909.html

4. 《乌坎：民主道路必然崎岖》，纽约时报中文网，http://www.bbc.com/
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1/12/111221_wukan_wed.shtml

5. 《乌坎村纪事：乌坎村民访谈录》，独立媒体，http://dyczdy.
blogchina.com/1236401.html

6. 蔡培慧：《土地正义的理由》，《生态台湾》，2011年第 33期。
7. 陈绍军、施国庆：《中国非自愿移民的贫困分析》，《甘肃社会科
学》2003年第 3期。

8. 陈允中：《土地正义与规划民主化：香港的经验》，《发展的怪兽 -
经济成长幻梦下的反思与反抗》，吉隆坡：众意媒体，2015年。

9. 戴迎华：《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土地思想》，《江苏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5卷。

10.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人民，2011(1947)年。
11. 何明修：《谁的家园、哪一种愿景？—发展主义阴影下的社区运
动》，《台湾民主季刊》，2010年第 1期。

12. 胡慕情：《粘土：湾宝，一段人与土地的简史》，新北：卫城，2015年。
13. 黄国富、张溦紟：《导论 -翻转被遮蔽的“发展”迷思》，《发展的怪
兽 -经济成长幻梦下的反思与反抗》，吉隆坡：众意媒体，2015年。

14. 纪骏杰：《环境正义：环境社会学的规范性关怀》，《环境价值观与
环境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台南：成功大学台湾文化

研究中心，1997年。
15. 纪骏杰：《环境时代的新社会福利课题：环境人权的理念与实践》，
《国家政策季刊》，2003年第 2卷第 4期。

16. 李永峰：《乌坎模式瓦解折射广东基层悲剧》，《亚洲周刊》，2016
年第 26期。

17. 林佳桦：《还我土地正义：从乌坎事件观察农民维权运动》，《当代
中国研究通讯》，2013年第 19期。

18. 刘守英：《直面中国土地问题》，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



80 Chen Tsung-Yuan, Zhong Jing-Wen An Analysis of the Wukan and Dabu  
Incid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Land Justice' 

19. 骆正言：《从乌坎事件看村民自决权的保护》，《特区经济》，2012
年第 10期。

20. 潘则福：《重访乌坎——乌坎困局》，《廉政了望》，2013年第 6期。
21. 汪晖、陶然：《中国土地制度改革：难点、突破与政策组合》，北
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22. 王坤、李志强：《新中国土地征收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2009年。

23. 许宝强：《前言 -发展、知识、权力》，许宝强、汪晖编：《发展的
迷思》，香港：牛津大学，1999年。

24. 徐世荣：《土地正义：从土地改革到土地征收，一段被掩盖、一再上
演的历史》，台北：远足文化，2016年。

25. 徐世荣讲述、郑齐德整理：《浮滥征收与土地正义》，引用来源
www.taiwanwatch.org.tw/magazine/v13n4/4-13.pdf

26. 徐伟、赵素梅：《“民俗”在土地整治中的保护与继承》，《中国土
地》，2013年第 7期。

27. 殷慧乔，段锟：《土地征收 :村民委员会的职责何在？——对广东“乌
坎事件”的理性思考》，《经营管理者》，2014年第 16期。

28. 张埕：《土地征收基本问题研究》，北京：知识产权，2013年。
29. 张国献：《乡村协商民主的地方实践——广东乌坎“村委卖地”议题
的政策倡议》，《中国农村观察》，2014第 1期。

30. 张乃文：《日本时代台湾的土地征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
文，2014年。

31. 张千帆：《“公正补偿”与征收权的宪法限制》，《法学研究》，
2005年第 2期。


